
教安全函〔2023〕866号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
转发省安委会办公室等相关部门文件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、省属中

等职业学校，厅直属各单位（实验学校）：

现将省安委会办公室《安全生产提示函》《关于国务院安委

会考核巡查期间发现问题隐患的交办函》《关于深刻汲取“11·22”

火灾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和《河南

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河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认

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加强火灾防控工作的

紧急通知》（豫消安办〔2023〕43号）及河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

灭火指挥部办公室《关于印发<河南省森林火灾扑救战术战法培训

手册>的通知》（豫森防办〔2023〕42号）、河南省城镇燃气安

全排查整治工作专班《关于印发河南省进一步规范城镇燃气行业

经营秩序行动方案的通知》、河南省总林长令《关于加强全省森

林防火工作的命令》（第 1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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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落实，确保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。

附件：1.《安全生产提示函》

2.《关于国务院安委会考核巡查期间发现问题隐患的

交办函》

3.《关于深刻汲取“11·22”火灾事故教训切实加强

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

4.《河南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河南省安全生产委

员会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

示精神切实加强火灾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

5.河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《关于印发

<河南省森林火灾扑救战术战法培训手册>的通知》

6.河南省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专班《关于印发

河南省进一步规范城镇燃气行业经营秩序行动方案

的通知》

7.河南省总林长令《关于加强全省森林防火工作的命

令》（第 1号）

2023年 11月 24日

（依申请公开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